
互政办函〔2026〕28号

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加强民营医疗机构管理工作的通知

县政府有关部门：

为进一步规范全县民营医疗机构执业行为，提升医疗服务质

量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

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，现就进一步

加强民营医疗机构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健全联席会议制度

坚持“属地管理、部门联动、依法监管、标本兼治”原则，立

足“统筹协调、分工负责、协同发力、长效管控”工作思路，建立

由县卫生健康部门牵头，医保、市场监管、消防救援、公安、应

急管理等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，实行定期会商机制，重点研

究解决监管工作中的堵点、难点问题，统筹推进各项监管工作落实。

二、理清部门监管职责

各相关部门依据法定职责，落实对民营医疗机构的监督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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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具体职责分工如下：

（一）卫生健康部门

1.准入管理：负责医疗机构设置审批、执业登记、校验及放

射诊疗许可等工作，严把准入关。

2.执业监管：依法对民营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行为、医疗质

量安全、传染病防治、院感控制、抗菌药物应用等进行监督检查。

3.人员管理：加强对医师、护士执业注册及执业行为的监管，

打击无证行医、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诊疗活动。

（二）医疗保障部门

1.基金监管：负责对民营医疗机构医保定点申请的评估、协

议管理和履约核查。

2.打击骗保：重点查处诱导住院、虚假诊疗、挂床住院、串

换药品耗材、违规收费、分解住院等医保违规和欺诈骗保行为。

3.智能监控：利用医保大数据监控系统，对民营医疗机构医

疗费用进行实时监控，对异常费用数据进行核查。

4.支付改革：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，引导民营医疗机构规

范诊疗行为，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。

（三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

1.价格监管：负责民营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的监督检查，

严肃查处不按规定明码标价、价格欺诈、重复收费、只收费不服

务等价格违法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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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广告监管：加强对民营医疗机构发布医疗广告的监测和检

查，依法查处虚假宣传、夸大疗效、利用名人或患者形象作证明

等违法广告行为。

3.药品器械监管：负责医疗机构药品、医疗器械质量的监督

管理，打击使用假劣药品、过期失效药品、不合格医疗器械等行为。

4.登记注册：依法办理民营医疗机构的市场主体登记注册。

（四）应急管理、消防救援部门

1.安全监督检查：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，对民营医疗机构

依据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开展监督检查，指导安全管理和防范措施

落实，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2.隐患排查：依托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或专项检查等方式，

对民营医疗机构及场所开展隐患排查并指导整改。

（五）公安机关

1.秩序维护：依法维护医疗机构及周边的治安秩序，指导民

营医疗机构加强内部安全保卫工作。

2.打击犯罪：严厉打击医闹、暴力伤医、敲诈勒索、“黑护

工”等扰乱医疗机构正常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。

3.案件查处：对卫生健康、医保等部门移送的涉嫌非法行医、

骗保、制售假药等构成犯罪的案件，依法立案侦查，必要时提前

介入调查。

4.舆情稳控：配合相关部门处置因医疗纠纷引发的突发群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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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事件。

（六）生态环境部门：负责对民营医疗机构医疗废物、废水

的规范化处置进行监督管理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相关部门要从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

高度出发，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高度重视民营医疗机构管理工作，

将其纳入本部门重要工作议程，主动扛起政治责任和监管责任，

细化工作举措、压实工作链条，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。

（二）强化部门协同。各相关部门要主动打破信息壁垒，健

全沟通协作机制，密切配合、同向联动，定期组织开展跨部门联

合执法检查，聚焦监管突出问题精准发力，依法对各类违法违规

行为实施联合惩戒，切实凝聚监管合力、提升监管效能。

（三）严格责任追究。各部门要严格依据岗位职责，对民营

医疗机构违法违规行为坚持“零容忍”态度，依法依规从严查处，

对涉嫌犯罪的一律移送司法机关处理，形成有力监管震慑，推动

全县民营医疗机构健康有序发展。

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6年 4月 8日


